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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規 

 

臺北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4月 21日 

發文字號：府都建字第 10562563200 號 

主  旨：預告訂定「臺北市廣告物管理規則」草案。 

依  據：依行政程序法第 154 條、臺北市法規標準自治條例第 8 條規定辦

理。 

公告事項：  

一、訂定機關：臺北市政府。 

二、訂定依據：臺北市法規標準自治條例第 2 條，臺北市廣告物管理自

治條例第 17條。 

三、各機關團體或個人對於本規則草案（請參閱附件）有相關建議事

項，請於刊登公報次日起 20 日內，向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提出意

見。 

四、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地址：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 1 號南區 2 樓，

網址：http://www.dba.tcg.gov.tw/意見信箱/建管信箱，電話：

27258447，連絡人：幫工程司尹介華，傳真：27238933。 

 

市長 柯 文 哲 
都市發展局局長 林洲民 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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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廣告物管理規則（草案）總說明 

廣告物為城市景觀重要指標，而本市既有廣告物數量龐大，其管理法規除

建築法及營建署訂定之招牌廣告及樹立廣告管理辦法等中央法規外，本市法規

則以 104 年 12 月生效之臺北市廣告物管理自治條為首要，依前開自治條例第十

七條：「於各種使用分區依本自治條例設置之廣告物，除另有規定外，其規範、

規模、申請程序、應備文件及許可等規定，由主管機關另定之。」本府乃據以

訂定本管理規則，用以取代臺北市廣告物暫行管理規則，做為本市本市廣告物

管理執行之重要依據。 

法規內容主要為補充中央法規及自治條例內容，並對本市廣告物之申請、

審查、許可、設置規格、尺寸及位置作詳細規定，做為市民商家及廣告商、建

築師申請廣告物時設計施工之依據，以及本市廣告物主管機關審查許可及違規

查報拆除之準則。 

法規草案計四章依序為總則、廣告物之審查許可、廣告物之設置規定、附

則，條文二十五條各條要點如下： 

第一條：明定法源。 

第二條：明定申請小型招牌廣告及小型樹立廣告許可應檢附文件。 

第三條：明定申請大型招牌廣告及大型樹立廣告許可應檢附文件。 

第四條：明定申請上緣距地面三公尺以上之張貼廣告許可應檢附文件，未達三

公尺者由主管機關環境保護局另行規定。 

第五條：明定申請透視膜廣告許可應檢附文件。 

第六條：明定透視膜廣告設置許可之有效期限。 

第七條：明定申請氣球廣告物應檢附文件。 

第八條：明定旗幟廣告設置有效期限。 



 
 
 
 

臺北市政府公報      105 年第  81  期 
 

 
 

 

5

第九條：明定申請臨時廣告物核定應檢附文件，另因設置期限僅一個月，故申

請文件予以簡化。 

第十條：明定臨時廣告、氣球廣告設置許可之有效期限。 

第十一條：明定主管機關對申請小型招牌廣告、小型樹立廣告、上端距地面三

公尺以上張貼廣告及透視膜廣告許可之審查期限，及變更設計申請

程序。 

第十二條：明定主管機關對申請臨時廣告許可之審查予以簡化。 

第十三條：明定廣告物禁止設置處所，補充招牌廣告及樹立廣告管理辦法第十

四條、臺北市廣告物管理自治條例第九條之規定，另都市計畫有特

別規定者從其規定。 

第十四條：明定廣告物光源規定，以維護住宅區居住品質及道路交通安全。 

第十五條：明定廣告物照明設置規定，以維公共安全。 

第十六條：明定正面式招牌廣告之規格、尺寸及位置。 

第十七條：明定側懸式招牌廣告規格、尺寸及位置設置規定。 

第十八條：明定騎樓簷下式招牌廣告之規格、尺寸及位置設置規定。 

第十九條：明定空地樹立廣告之規格、尺寸及位置設置規定。 

第二十條：明定屋頂樹立廣告之規格、尺寸及位置設置規定。 

第二十一條：明定張貼廣告之設置規定。 

第二十二條：明定氣球廣告之規格、尺寸及位置設置規定。 

第二十三條：明定旗幟廣告之設置規定 

第二十四條：明定書表格式由主管機關另定之。 

第二十五條：明定本規則施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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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名稱：臺北市廣告物管理規則(草案) 

條文內容 說  明 

 第一章  總 則  

第 一 條 本規則依臺北市廣告物管理自治

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十七條規

定訂定之。 

明定法源。 

 

 第二章  廣告物之審查許可  

第 二 條 小型招牌廣告及小型樹立廣告，

應向主管機關申請圖說審查，並於依

審查合格之圖說裝設完成後，請領廣

告物許可證。 

申請前項圖說審查應檢附下列文

件： 

一、申請書。 

二、廣告物內容、規格、位置、材料

及固定方式等設計圖說。 

三、設置處所之所有權證明文件及使

用權同意書。 

四、廣告物設置安全證明書。 

五、裝設電氣設備者須檢附電氣配置

安全證明書。 

六、建築物使用執照、產權登記或其

他合法證明文件影本。 

七、建築物使用執照之原核准立面圖

及申請樓層之平面圖影本。 

八、現況照片。 

九、建築物測量成果圖（可明確確認

申請設置位置者免附） 

一、小型招牌廣告及小型樹

立廣告之定義依招牌廣

告及樹立廣告管理辦法

規定。 

二、本條明定申請小型招牌

廣告及小型樹立廣告許

可應檢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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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經本府報備有案之公寓大廈，須

檢附規約及與設置廣告物有關之

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文件。 

十一、依規定須經相關機關會辦或審

議者，應檢附其許可之書圖文

件。 

申請第一項廣告物許可證應檢附

下列文件： 

一、申請書。 

二、圖說審查合格函。 

三、廣告物竣工圖說。 

四、公共意外責任險保單影本。 

五、施工完成後廣告物結構體各向立

面彩色照片。 

第 三 條 申請大型招牌廣告或大型樹立廣

告應向主管機關申請雜項執照，並於

依審查通過之圖說裝設完成後，請領

雜項使用執照及廣告物許可證。 

申請前項雜項執照應檢附下列文

件： 

一、雜項執照申請書及審查表。 

二、設置地點為建築物外牆面或屋頂

者須檢附建物登記謄本。 

三、地籍圖謄本。 

四、土地登記謄本。 

五、設置地點為建築物外牆面或屋頂

者須檢附建物使用權同意書。 

六、土地使用權同意書。 

七、建築師委託書及簽證表。 

一、大型招牌廣告及大型樹

立廣告之定義依招牌廣

告及樹立廣告管理辦法

規定。 

二、招牌廣告及樹立廣告之

有效期限，招牌廣告及

樹立廣告管理辦法第十

二條業已規定為五年，

本規則不再另行規定。

三、大型招牌廣告及大型樹

立廣告依建築法、招牌

廣告及樹立廣告管理辦

法規定，應申請雜項執

照，故申請程序計分為

雜項執照、雜項使用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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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申請設置於尚未開發之公私有土

地者，應檢附建築線指示圖。 

九、結構計算書圖。 

十、裝設電氣設備者須檢附電氣配置

安全證明書。 

十一、建築物使用執照、產權登記或

其他合法證明文件影本。 

十二、廣告物內容、規格、位置、材

料及固定方式等設計圖說。 

十三、建築物使用執照原核准圖說。

十四、現場彩色照片。 

十五、建築物測量成果圖（可明確確

認申請設置位置者免附）。 

十六、經本府報備有案之公寓大廈，

須檢附規約及與設置廣告物有關

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文件。

十七、依規定須經相關機關會辦或審

議者，應檢附其許可之圖書文

件。 

申請第一項雜項使用執照應檢附

下列文件： 

一、雜項使用執照申請書及審查表。

二、原雜項執照存根正本。 

三、修改竣工圖申請書。 

四、經變更設計者須檢附變更設計申

請書。 

五、廣告物結構體各向立面全景竣工

彩色照片。 

六、承造廠商公司登記證明文件影

照及廣告物許可證，除

申請廣告物專有之文件

外，尚須檢附雜項執照

規定文件。 

四、第二項第十七款建築物

測量成果圖（可明確確

認申請設置位置者免

附），例如整幢建物為單

一所有權人，或一層一

戶建物，廣告物設置位

置明顯未涉其他區分所

有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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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七、廣告物結構體竣工圖說。 

八、公共意外責任險保單影本。 

申請第一項廣告物許可證應檢附

下列文件： 

一、申請書。 

二、雜項使用執照存根影本。 

三、廣告物結構體各向立面彩色照

片。 

四、廣告物竣工圖說。 

申請第三項雜項使用執照時得併

案申請第四項廣告物許可證。 

第 四 條 上緣距地面三公尺以上之張貼廣

告，應向主管機關申請圖說審查，並

於依審查合格之圖說裝設完成後，請

領廣告物許可證。 

申請前項圖說審查應檢附下列文

件： 

一、申請書。 

二、廣告內容、規格、位置、材料及

固定方式等設計圖說。 

三、設置處所之所有權證明文件及使

用權同意書。但依住戶規約或區

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辦理者，免

附使用權同意書。 

四、裝設電氣設備者須檢附電氣配置

安全證明書。 

五、建築物使用執照、產權登記或其

他合法證明文件影本。 

一、三公尺以上之張貼廣

告，依臺北市廣告物管

理自治條例第三條規定

為建管處。 

二、本條明定申請上緣距地

面三公尺以上之張貼廣

告許可應檢附文件。未

達三公尺者由主管機關

環境保護局另行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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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建築物使用執照之原核准立面圖

及申請樓層之平面圖說影本。 

七、現況照片。 

八、建築物測量成果圖（可明確確認

申請設置位置者免附） 

九、經本府報備有案之公寓大廈，須

檢附規約及與設置廣告物有關之

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文件。 

十、依規定須經相關機關會辦或審議

者，應檢附其許可之書圖文件。

申請第一項廣告許可證應檢附下

列文件： 

一、申請書。 

二、圖說審查合格函。 

三、廣告物彩色照片。 

四、廣告物竣工圖說。 

第 五 條 透視膜廣告於設置前，應向主管

機關申請圖說審查，並請領廣告物許

可證。 

申請前項圖說審查應檢附下列文

件： 

一、申請書。 

二、廣告內容、規格、位置、材料及

固定方式等設計圖說。 

三、設置處所之所有權證明文件及使

用權同意書。 

四、裝設電氣設備者須檢附電氣配置

安全證明書。 

五、建築物使用執照、產權登記或其

明定申請透視膜廣告許可應

檢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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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合法證明文件影本。 

六、現況照片。 

七、建築物測量成果圖（可明確確認

申請設置位置者免附） 

八、經本府報備有案之公寓大廈，須

檢附規約及與設置廣告物有關之

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文件。 

九、依規定須經相關機關會辦或審議

者，應檢附其許可之書圖文件。

申請第一項廣告物許可證應檢附

下列文件： 

一、申請書。 

二、圖說審查合格函。 

三、廣告物彩色照片。 

四、廣告物竣工圖說。 

第 六 條 透視膜廣告設置許可有效期限為

五年；如有繼續使用之必要者，應於

期滿前二個月內重新提出申請。期滿

原許可失其效力，應於三日內自行拆

除並回復原狀。 

明定透視膜廣告設置許可之

有效期限。 

 

第 七 條 氣球廣告應於設置前檢附下列文

件，向主管機關申請核定： 

一、申請書。 

二、載明廣告內容、規格、位置、材

料及固定方式等設計圖說。 

三、設置處所之所有權證明文件及使

用權同意書。 

四、裝設電氣設備者須檢附電氣配置

安全證明書。 

明定申請氣球廣告物應檢附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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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建築物測量成果圖（可明確確認

申請設置位置者免附） 

六、經本府報備有案之公寓大廈，須

檢附規約及與設置廣告物有關之

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文件。 

七、依規定須經相關機關會辦或審議

者，應檢附其許可之書圖文件。

第 八 條 旗幟廣告設置許可有效期限為三

十日；如有繼續使用之必要者，得向

主管機關申請延長，其延長期限最長

為十五日。但主管機關另有規定者，

從其規定。 

明定旗幟廣告設置有效期

限。 

 

第 九 條 設置期限未超過一個月之各類廣

告物（以下簡稱臨時性廣告物）應於

設置前檢附下列文件，向主管機關申

請核定： 

一、申請書。 

二、載明廣告內容、規格、位置、材

料及固定方式等設計圖說。 

三、設置處所之所有權證明文件及使

用權同意書。 

四、廣告物設置安全證明書。 

五、申請規模屬於大型招牌廣告或樹

立廣告者需檢附建築師委託書、

簽證表及結構計算書 

五、裝設電氣設備者須檢附電氣配置

安全證明書。 

六、建築物測量成果圖（可明確確認

申請設置位置者免附） 

一、明定申請臨時廣告物核

定應檢附文件。 

二、臨時性廣告物因設置期

限僅一個月，故申請文

件予以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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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經本府報備有案之公寓大廈，須

檢附規約及與設置廣告物有關之

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文件。 

八、依規定須經相關機關會辦或審議

者，應檢附其許可之書圖文件。

第 十 條 臨時性廣告、氣球廣告設置許可

有效期限，不得超過一個月，期滿不

得申請展延，並應由申請人於三日內

自行拆除，且不得於一個月內重複申

請。 

明定臨時廣告、氣球廣告設

置許可之有效期限。 

第 十 一 條 依第二條、第四條及第五條規定

申請廣告物圖說審查者，主管機關應

於收到申請書件之次日起十日內審查

完竣，合於規定者，通知申請人審查

圖說合格；不合規定者，應敘明理由

一次通知申請人於三十日內改正申請

復審；屆期未改正或復審仍不合格

者，得駁回其申請。 

申請人應於接獲通知審查圖說合

格後六個月內依審查合格圖說裝設完

成並報請竣工查驗，經查驗合格者，

主管機關發給廣告物許可證，查驗不

合格者，應敘明理由一次通知申請人

於三十日內改正，屆期未改正或仍不

合格者，得駁回其申請。 

第一項廣告物圖說審查合格後，

如於施工前或施工中變更設計者，應

重新申請。但不變更設置處所、構造

或材質，且其位置、尺寸符合本規則

明定主管機關對申請小型招

牌廣告、小型樹立廣告、上

端距地面三公尺以上張貼廣

告及透視膜廣告許可之審查

期限，及變更設計申請程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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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得於竣工後，備具相關圖說文

件，一次報驗。 

第 十 二 條 臨時性廣告及氣球廣告，主管機

關應於收到申請書件之次日起十日內

審查完竣，合於規定者，准予備查；

不合規定者，應敘明理由一次通知申

請人於三十日內改正申請復審；屆期

未改正或復審仍不合格者，得駁回其

申請。 

明定主管機關對申請臨時廣

告許可之審查予以簡化。 

 

 第三章  廣告物之設置規定  

第 十 三 條 農業區、風景區、保護區、河川

區、保存區、未開闢之公共設施用

地、歷史性建築物及古蹟等處所不得

設置廣告物。但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核准者，不在此限。 

依都市計畫法訂定之都市計畫

案，對廣告物之設置有特別規定者，

從其規定。 

明定廣告物禁止設置處所，

補充招牌廣告及樹立廣告管

理辦法第十四條、臺北市廣

告物管理自治條例第九條之

規定，另都市計畫有特別規

定者從其規定。 

 

第 十 四 條 住宅區之各種廣告物不得使用閃

爍式燈光、電視牆、電腦顯示板等之

動態光源。但建築物所在基地臨接道

路寬度在五十公尺以上、樓高在十八

公尺以上且光源面面向五十公尺以上

道路設置之屋頂樹立廣告，不在此

限。 

住宅區以外之各種廣告物使用電

視牆、電腦顯示板等動態光源者，其

光源面距住宅區使用分區界線不得小

於五十公尺。 

一、考量住宅區住戶居住品

質，避免受招牌廣告及

樹立廣告之光源影響，

訂定第一項及第二項規

定，以維護住戶生活品

質，另字幕機之光害較

不嚴重故另置第四項排

除規定。 

二、為避免電視牆及電腦顯

示板之影像變化妨礙用

路人之視線，影響行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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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道路交叉口且位於各道路兩

側境界線延伸範圍內之處所設置電視

牆、電腦顯示板等動態光源者，其下

端距地面不得低於十二公尺。 

採用字幕機形式且縱長在五十公

分以下之廣告物不受第二項及第三項

限制。 

前四項之廣告物光源亮度應為可

調式，並應依相關法規調整亮度。 

安全，第三項規定位於

道路交叉口且位於各道

路兩側境界線延伸之範

圍（即路沖範圍）內廣

告物應提高設置高度。

 

第 十 五 條 廣告物用燈應依下列規定裝設：

一、燈具突出建築物牆面以不超過一

點五公尺為限。 

二、每一組廣告用燈外部，均應裝設

一只可將所有非接地電源切斷之

自動開關。 

三、廣告燈塔之金屬構架及外殼等均

應接地。 

四、每一組廣告用燈應在明顯處所附

有永久標示，註明廣告燈製造廠

商名稱、電源、電壓、輸入電

流。 

五、下端距地面不得低於三公尺。但

突出無遮簷人行道部分，其下端

應距地面三點三三公尺以上，突

出車道上方部分，其下端應距地

面四點六公尺以上。 

一、規定燈具之尺寸及相關

安全措施，並應標示燈

具有關內容。 

二、為因應廣告物亮度對週

邊住戶造成光害，市府

刻正研擬「臺北市光害

管制自治條例」，一旦立

法通過將規定本市廣告

物之亮度，為預為因

應，加列第四項廣告物

光源亮度應為可調式，

一旦上開自治條例立法

通過，現有廣告物即可

據以執行免予拆除。 

 

第 十 六 條 正面式招牌廣告應符合下列規

定： 

一、不得超過建築物第十二層樓，且

明定正面式招牌廣告之規

格、尺寸及位置： 

1. 為考量颱風期間，本府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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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地面起算不得超過三十六公

尺。但結構安全經結構專業工業

技師簽證者，得放寬至五十公尺

以下。 

二、上端不得高於建築物屋頂女兒

牆，但設置於總樓層三層樓以下

之建築物，且屋頂無設置女兒牆

者，其上端得高於屋面或屋簷一

點五公尺以下。 

三、廣告物設置面積不得大於申請設

置範圍該立面牆面面積之二分之

一。 

四、設置於屋頂突出物者，其上端不

得超過屋頂突出物之上緣，且其

寬度不得超過屋頂突出物之側

緣。但屋頂突出物與女兒牆齊平

者，得自女兒牆延伸至屋頂突出

物之上緣。 

五、下端距地面不得低於二點五公

尺。但設置於法定騎樓正面者，

下端距地面不得低於三點三三公

尺。 

六、突出建築物外牆面、或設置於雨

遮、陽台或露台者，其厚度不得

超過五十公分。但突出車道上方

且距地面不足四點六公尺者，其

厚度不得超過三十公分。 

七、在建築物之雨遮、陽台或露台設

置者，高度應自底緣起算不得超

因應緊急災害搶救，若招

牌廣告設置高度過高，將

造成搶救不易，故需考量

招牌廣告設置高度限制。

2. 若正面式招牌廣告上端高

於建築結構體，其背後將

無支撐，若其背後設置構

架，則將與第 15 條第 3款

牴觸，有妨礙救災之虞，

且考量一般女兒牆強度不

高，上端高於女兒牆將增

大其危險性，故限制不得

高於女兒牆，但若為樓層

較低之建築物無女兒牆之

建築物，在受風力較小之

情形下，可放寬上端高於

屋面或屋簷 1.5 公尺以

下，爰訂定第二款規定。

3. 規定正面招牌設置於屋頂

突出物之相關規範。 

4. 為確保行人通行的權利，

雖非法定供人通行之處，

仍應考量人員通行的可

能，爰限制正面式招牌廣

告其下端淨高規定。 

5. 為配合都市景觀，正面招

牌位於騎樓正面者，其高

度應符合法定騎樓之高度

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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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一點五公尺。 

八、在圍牆設置者，不得高於圍牆上

緣，厚度不得超過十五公分且不

得突出建築線。 

九、設置於帷幕牆者，其固定支撐物

應固著於建築物主要構造上。 

6. 依招牌廣告及樹立廣告管

理辦法第 4 條第 2 項規

定：「正面式招牌廣告突出

建築物牆面不得超過五十

公分。」訂定第四款規

定，但是突出於車道者，

乃應考量車輛通行之安

全，限制其厚度。 

7. 設置於雨遮、陽台或露臺

者、限制其高度以維構造

安全及影響避難逃生或景

觀。 

8. 同意得於圍牆設置正面式

招牌廣告，但考量圍牆周

圍為行人通行頻繁區域，

應加以限制其厚度，避免

行人碰撞。 

9. 考量帷幕牆於設計時，多

採僅能承受自身載重，故

規定設置於帷幕牆者，其

固定支撐物應固著於建築

物主要構造上以維結構安

全。 

第 十 七 條 側懸式招牌廣告應符合下列規

定： 

一、不得超過建築物第十二層，且自

地面起算不得超過三十六公尺。

二、上端不得高於建築物露台欄杆或

屋頂女兒牆，屋頂無設置女兒牆

一、側懸式招牌廣告設置，

招牌廣告及樹立廣告管

理辦法第四條已有規

定，本條係作詳細規

範。 

二、補充訂定側懸式招牌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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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其上端不得高於屋面或屋簷

一點五公尺。 

三、下端距地面不得低於三公尺。但

突出無遮簷人行道部分，其下端

應距地面三點三三公尺以上，突

出車道上方部分，其下端應距地

面四點六公尺以上。 

四、厚度不得超過五十公分。 

五、含固定支撐物、構架及維修設施

突出建築物牆面應在一點五公尺

以下，且不得超過臨接道路寬度

之五分之一。 

六、設置於帷幕牆者，其固定支撐物

應固著於建築物主要構造上。 

告之規格、尺寸及位

置： 

1. 比照正面式招牌廣告

物說明 1、2，訂定本

條第一款及第二款規

定，惟因側懸式招牌

廣告所受風壓較大，

故取消得放寬至五十

公尺以下之規定。 

3. 依招牌廣告及樹立廣

告管理辦法第 4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側

懸式招牌廣告突出建

築物牆面不得超過一

點五公尺，並應符合

下列規定：…二、前

款以外者，自下端計

量至地面淨距離應在

三公尺以上；位於退

縮騎樓上方者，並應

符合當地騎樓淨高之

規定。」訂定第三、

五款規定。 

4. 考量廣告物日新月

異，廣告面版多樣，

側懸式招牌廣告若採

創意設計，其廣告面

版將為立體化，其厚

度將會增大，故於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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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款訂定側懸式招牌

廣告之厚度為五十公

分，以利廣告物設計

發揮。 

5. 比照正面式招牌廣告

說明 9、訂定本條第

六款規定。 

第 十 八 條 騎樓簷下招牌廣告應符合下列規

定： 

一、下端應距地面二點五公尺以上，

其厚度不得超過五十公分。但內

側牆面招牌廣告突出內側牆五公

分以下，且邊緣為弦弧形者，不

在此限。 

二、包覆於騎樓外柱者，其突出柱面

應在十公分以下，且騎樓淨寬應

維持二點五公尺以上，得不受第

十六條第四款之規定限制。 

明定騎樓簷下式招牌廣告之

規格、尺寸及位置： 

1. 為確保騎樓行人通行的權

利，訂定騎樓簷下式招牌

廣告下端距地面之淨高，

但若設置於內側牆面，且

厚度在 5 公分以下，並將

邊緣作成弦弧狀者，因較

不妨礙行人通行，故不受

淨高限制，爰訂定第一款

規定。 

2. 明定騎樓外柱得設置招牌

廣告，且比照設置於內側

牆面訂定其突出柱面應於

15 公分以下，另按臺北市

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 7 條

第 3款規定：「騎樓及無遮

簷人行道之寬度及構造，

除都市計畫及建築技術規

則另有規定外，其設置規

定如下：…三、騎樓人行

道之高度，自道路路肩建



 
 
 
 

臺北市政府公報      105 年第  81  期 
 

 
 

 

20

築線起至正面過樑下端之

淨高度不得小於三．三三

公尺。騎樓有立柱者，其

所餘之淨寬度不得小於

二．五公尺，且不得設置

任何障礙物。騎樓柱正面

應自建築線退縮十五公

分。」訂定騎樓淨寬應維

持2.5 公尺以上。 

第 十 九 條 空地樹立廣告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每宗建築基地法定空地之樹立廣

告，高度不得超過九公尺，且每

座最大水平投影面積不得超過二

點五平方公尺，水平投影面積合

計不得超過五平方公尺。但同棟

建築物無設置正面式或側懸式招

牌廣告，且樹立廣告採集中設置

於一座者，其水平投影面積不得

超過六平方公尺。 

二、尚未開發之公、私有空地之樹立

廣告，高度不得超過九公尺，且

每座最大水平投影面積不得超過

二點五平方公尺，水平投影面積

合計不得超過五平方公尺。但集

中設置於一座者，高度以設置地

點至地界最小距離為限，且不得

超過十二公尺，其水平投影面積

不得超過五平方公尺。 

三、防火巷、防火間隔、私設通路、

明定空地樹立廣告之規格、

尺寸及位置： 

1. 於已開發之建築基地空

地，為避免廣告物施作過

大，明定每座樹立廣告高

度不得超過九公尺，且水

平投影面積不得超過 2.5

平方公尺，並為避免同一

建築基地設置過多樹立廣

告，造成擁擠現象，另限

制同基地內空地樹立廣告

總水平投影面積不得超過

5 平方公尺。但採集中於

同一座空地樹立廣告設置

者，則可放寬其水平投影

面積至六平方公尺，爰訂

定第一款規定。 

2. 於未開發之公、私有空

地，比照已開發之建築基

地之高度及水平投影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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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巷、騎樓地、無遮簷人行

道、開放空間等範圍內不得設

置。 

限制，但採集中一座設置

者，則放寬高度至 12 公

尺，爰訂定第二款規定。

3. 騎樓地及無遮簷人行道依

『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

制自治條例』第 92 條規

定，不得設置屋簷、雨

遮、圍牆或其他障礙物；

開放空間依『臺北市土地

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例』

第 82 條規定，不得任意變

更開放空間內之各項設

施、搭建構造物或作其他

使用，故訂定第三款規

定。 

第 二 十 條 屋頂樹立廣告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廣告看板及構架外緣不得突出該

設置屋頂樓層女兒牆外牆面。但

樓高十五層以下之屋頂突出物外

牆面與女兒牆外牆面齊平者，經

主管機關許可得突出女兒牆面五

十公分以下。 

二、高度自屋頂版起算不得超過建築

物高度三分之二，且不得超過九

公尺。 

三、設置於面臨道路之女兒牆邊者，

應依下列各目之一規定留設避難

通道通達申請範圍之各座樓梯

間，且各避難通道範圍內廣告物

明定屋頂樹立廣告之規格、

尺寸及位置： 

1. 若廣告看板突出屋頂女兒

牆，其下端將無垂直構架

支撐其重量，其安全疑慮

較大，故限制廣告看板及

構架不得突出女兒牆，以

確保其安全，惟若女兒牆

與屋突齊平，廣告看板將

有不連續之情形，故放寬

上開情形可突出女兒牆面

50 公分以下，爰訂定第一

款規定。 

2. 依內政部營建署 86 年 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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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構造應自女兒牆挑高一點五公

尺以上，並自屋頂版挑高二公尺

以上： 

(一) 於女兒牆邊留設淨寬一點五

公尺之避難通道。 

(二) 於廣告物構造下方設置淨寬

三公尺之避難通道通達女兒

牆邊。 

四、設置面版總橫長度不得超過屋頂

層周邊長度二分之一，水平投影

面積不得超過建築面積八分之

一。 

五、應依規定設置避雷安全設施及航

空障礙燈。 

六、設置於住宅區之建築物，其所在

基地應臨接寬度三十尺以上之道

路或永久性空地，永久性空地與

道路連接者，得合併計算。 

七、於斜屋頂設置者，高度應自屋簷

起算不得超過三公尺，且不受前

款之限制。 

10 日營署建字第 57419 號

解釋函：「案由二：設置於

屋頂之樹立廣告，其面積

及高度得否不受屋頂突出

物規定之限制?決議：設置

於屋頂之樹立廣告其高度

及面積限制應依下列規定

辦理：一、樹立廣告高於

屋面不得逾 9 公尺。…」

據此，爰訂定第二款廣告

物之高度規定，另為維護

市容景觀，規定廣告物與

建築物物高度之比例，避

免形成廣告物量體過大之

型態產生。 

3. 為確保災難發生時，消防

救災之需要，訂定本條第

三款規定，沿面臨道路之

女兒牆邊設置廣告物應於

女兒牆邊緣或廣告物下方

留設避難通道供避難及救

災使用。 

4. 避免屋頂樹立廣告設置面

積過大，影響市容觀瞻，

爰訂定第四款規定。 

5. 為確保夜間飛航安全及防

止雷擊，無論其設置位置

及高度為何，均設置避雷

安全設施及航空障礙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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爰訂定第五款規定。 

6. 屋頂樹立廣告物為吸引注

意，於夜間需投射強烈光

束，易造成鄰近居民困

擾，爰訂定第六款規定。

7. 考量平房之斜屋頂其強度

較低，可承受之重量較

小，不應設置較大之廣告

物，訂定其高度應自屋簷

起算不得超過 3 公尺（原

為 1.5 公尺），以有效限制

其規模，爰訂定第七款規

定。 

第二十一條 張貼廣告上緣距地面在三公尺以

上，且設置於建築物面臨道路之外牆

面者，面積不得大於該牆面總面積二

分之一；其設置於非面臨道路之外牆

面者，面積不得大於該牆面總面積三

分之一。 

明定張貼廣告之設置規定 

 

第二十二條 氣球廣告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高度自地面起算一百公尺以下。

但於飛航管制區範圍內，其限制

高度低於一百公尺以下者，從其

規定。 

二、球體應標示易於辨認之色彩，夜

間須於繫繩頂端開亮紅色警示

燈。 

三、球體內之充氣氣體，應為非可燃

性或非易爆性之氣體。 

明定氣球廣告之規格、尺寸

及位置： 

1. 為確保廣告物安全，考量

廣告效益，限制充氣式氣

球廣告高度不得超過 100

公尺，且考量飛航安全，

於飛航管制區內應符合當

地限高之限制，爰訂定第

一項第一款規定。 

2. 考量夜間飛航安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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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繫繩頂端開亮紅色警示

燈，爰訂定第一項第二款

規定。 

第二十三條 旗幟廣告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應設置於有人行道之橋樑、人行

道及寬度一公尺以上之安全島之

路燈桿上者。 

二、公車月台站區內、設有交通標

誌、號誌或附設人行道照明燈之

路燈桿上不得設置。 

三、設置於路燈桿上者，應以燈桿套

環固定，並不得損壞燈桿表層。

四、旗面下端應距地（橋）面二．五

公尺以上，並應與行車方向平

行，且不得逾越至車道上方。 

五、旗面材料限用布質並以鋁合金為

旗桿，規格以長一點五公尺，寬

六十公分為限。 

六、設置於建築基地法定空地或建築

物屋頂者，旗桿及基座合計高度

不得超過六公尺，固著於外牆者

高度不得超過三公尺。 

明定旗幟廣告之設置規定 

 

 第四章  附 則  

第二十四條 本規則所需書表格式，由主管機

關另訂之。 

明定本規則所需書表格式及

規定內容，由主管機關另定

之。 

第二十五條 本規則自發布日施行。 明定本規則施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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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5月 4日 

發文字號：府法綜字第 10531530800 號 

訂定「臺北市推動建立員工學習制度獎勵辦法」。 

附「臺北市推動建立員工學習制度獎勵辦法」。 

 

市長 柯 文 哲 
法務局局長 楊芳玲 決行 

 

臺北市推動建立員工學習制度獎勵辦法 

第一條  本辦法依終身學習法第十八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教育局）。 

第三條  本辦法獎勵對象，為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所屬機關、學

校、幼兒園及市營事業機構、依法於臺北市設立、立案或登記之法人及

私立機構、團體。 

第四條  本辦法所定學習制度，得以帶薪、經費補助或公假為之。 

依前項所定方式辦理者，得依本辦法規定申請獎勵。 

第五條  依本辦法申請獎勵者，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於每年

六月三十日前送教育局審查。 

第六條  教育局應就下列評審項目進行審查，並衡酌申請人之規模及特性，

擇優獎勵： 

一 訂有員工學習制度規定。 

二 每年給予員工帶薪、經費補助或公假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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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每年編列員工學習經費額度。 

四 每年員工學習之人數占總人數比率。 

五 其他與推動員工學習制度有關之事項。 

第七條  前條審查作業，得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 由教育局邀請本府人事處及終身學習領域相關之專家、學者進行審

查。 

二 由教育局委託其他機關、機構、學校、法人或團體辦理。 

第八條  本辦法所定獎勵方式，為公開發給獎牌、獎狀或其他獎勵。 

第九條  依本辦法受獎勵者，其申請係以詐欺或其他不正方式或檢具之申請

資料有虛偽、隱匿等不實情事者，得由教育局撤銷其獎勵，並以書面行

政處分追回其獎牌、獎狀或其他獎勵。 

第十條  本辦法所定書表格式及第五條所定相關證明文件之範圍，由教育局

定之。 

第十一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臺北市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5月 4日 

發文字號：府法綜字第 10531532100 號 

訂定「臺北市身心障礙適齡國民暫緩入國民小學申請及審核辦法」。 

附「臺北市身心障礙適齡國民暫緩入國民小學申請及審核辦法」。 

 

市長 柯 文 哲 
法務局局長 楊芳玲 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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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身心障礙適齡國民暫緩入國民小學申請及審核辦法 

第一條  本辦法依強迫入學條例第十三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教育局）。 

第三條  應進入臺北市（以下簡稱本市）國民小學就讀之適齡國民，經臺北

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以下簡稱鑑輔會）鑑定後，確認為

需接受特殊教育之身心障礙學生並予以安置入學者，其父母或監護人得

依本辦法申請暫緩入學。 

第四條  申請暫緩入學，應於身心障礙適齡國民應入本市國民小學當年度四

月十五日至三十日，檢具下列資料，向教育局提出申請： 

一 臺北市身心障礙適齡國民暫緩入國民小學申請書。 

二 臺北市身心障礙適齡國民入國民小學鑑定及安置結果通知書。 

三 暫緩入學期間之適性教育計畫（含自覓學習場所及療育計畫）。 

申請人檢送之資料不完備者，教育局應通知申請人限期補正，屆期

未補正或未於前項所定期間提出申請者，駁回其申請。 

第五條  暫緩入學之核定基準如下： 

一 經鑑輔會依身心障礙適齡國民身心發展及特殊需求綜合研判確有暫

緩入學之必要者。 

二 申請人已安排身心障礙適齡國民暫緩入學期間適當學習場所，並擬

訂適性教育計畫，其內容經教育局評估確實可增進身心障礙適齡國

民適應學校學習之能力。 

三 申請人能確實有效並持續執行前款之適性教育計畫。 

第六條  教育局受理暫緩入學之申請後，應於當年度五月十五日前將審核結

果函知申請人，並副知身心障礙適齡國民所屬學區之國民小學及戶籍所

在地區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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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  經核定暫緩入學之身心障礙適齡國民應於下一學年度辦理入學，其

所屬學區之國民小學及戶籍所在地區公所應列冊追蹤，並於次年主動通

知其父母或監護人辦理入學報到之時間。 

第八條  本辦法所定書表格式，由教育局定之。 

第九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政 令 

 

臺北市政府民政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4月 21日 

發文字號：北市民戶字第 10531115700 號 

主  旨：公示送達王伯昱全戶 1人應辦理遷徙登記之催告書。 

依  據：戶籍法第 50條第 1項及行政程序法第 78、80、81條。 

公告事項：  

一、查王伯昱全戶 1 人係遷出未報人口，設籍臺北市中山區晴光里 10 鄰

雙城街 25 巷○號○樓，渠設籍之房屋已拆除、門牌已廢止。因渠現

住址不明且已出境，致戶籍登記催告書無法依一般方式送達，遂依

規定辦理公示送達。 

二、旨揭催告書受催告人得於公告期間內向本市中山區戶政事務所領

取。 

三、受催告人請於公告之日起 60 日內向實際居住地戶所辦理遷入登記，

逾期未辦理將依戶籍法第 50 條第 1 項規定逕為遷至本市中山區戶政

事務所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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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長 藍 世 聰 

 

臺北市政府民政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4月 21日 

發文字號：北市民戶字第 10531115900 號 

主  旨：公示送達曾陳彩雲及謝憲昇等 2戶 6人應辦理遷徙登記之催告書。 

依  據：戶籍法第 50條第 1項及行政程序法第 78、80、81條。 

公告事項：  

一、查曾陳彩雲及謝憲昇等 2 戶 6 人係遷出未報人口，渠等設籍之房屋

已拆除、門牌已廢止。因渠等現住址不明，致戶籍登記催告書無法

依一般方式送達，遂依規定辦理公示送達。 

二、旨揭催告書受催告人得於公告期間內向本市中山區戶政事務所領

取。 

三、受催告人請於公告之日起 20 日內向實際居住地戶所辦理遷入登記，

逾期未辦理將依戶籍法第 50 條第 1 項規定逕為遷至本市中山區戶政

事務所地址。 

 

局長 藍 世 聰 

 

臺北市戶籍案件公示送達名冊 

編號 受送達人姓名 類別 詳細戶籍地址 

1 曾陳彩雲 遷徙登記 臺北市中山區晴光里10鄰雙城街 25巷○號○樓 

2 曾文昌 遷徙登記 臺北市中山區晴光里10鄰雙城街 25巷○號○樓 

3 謝憲昇 遷徙登記 臺北市中山區晴光里10鄰雙城街 25巷○號○樓 

4 梁有宏 遷徙登記 臺北市中山區晴光里10鄰雙城街 25巷○號○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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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謝承恩 遷徙登記 臺北市中山區晴光里10鄰雙城街 25巷○號○樓 

6 謝承哲 遷徙登記 臺北市中山區晴光里10鄰雙城街 25巷○號○樓 

  以下空白     

   備註：類別欄請填寫公示送逹之項目，如遷徙、出生、死亡：：等。 

 

臺北市政府文化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4月 21日 

發文字號：北市文化文資字第 10530372500 號 

主  旨：公告登錄「北投陳江墓園」為本市歷史建築。 

依  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15 條、歷史建築登錄廢止審查及輔助辦法第 4 條

等規定。 

公告事項：  

一、公告登錄「北投陳江墓園」為本市歷史建築。 

（一）名稱：「北投陳江墓園」。 

（二）地址：本市北投區中和街 458 巷底（座落於北投區大屯段三小

段 595 地號）。 

（三）種類：墓葬。 

（四）歷史建築及其所定著土地之地號及面積：建物座落土地為臺北

市北投區大屯段三小段 595 地號（部分）。（實際保存面積須以

保存範圍實測數據為準） 

（五）登錄理由及其法令依據： 

１、 陳氏祖先為北投早期開拓人物，對北投開發史具有貢獻，本

墓代表陳氏開拓臺北盆地之見證物。 

２、 陳江於乾隆 20 年（西元 1755）渡台，娶本地平埔族女為妻，

乾隆 51 年（西元 1786）逝世，墓源於乾隆年間，後依風俗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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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遷葬，具有陳家旅渡及地方開發北投記憶之歷史價值。 

３、 墓園格局雖無大家族的氣派，惟小而美呈現背後隱涵的地方

開發史，值得保存。 

４、 符合歷史建築登錄廢止審查及輔助辦法第 2 條第 1 項第 1、4

款。 

（六）保存範圍：墓園本體定著範圍。 

二、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4 條規定，文化資產主管機關在直轄市為直轄

市政府，臺北市政府業於 96 年 6 月 1 日以府文化秘字第

09631165300 號公告，自公告日起委任本局主管文化資產保存業務事

項。 

三、利害關係人對本件行政處分如有不服，請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9

條、訴願法第 14 條及 58 條規定，自本件行政處分達到或公告 30 日

期滿之次日起 30 日內，繕具訴願書，以正本向本局遞送（地址：臺

北市信義區市府路 1 號 4 樓西北區），並將副本寄送本府法務局（地

址：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 1 號 8 樓東北區）。訴願之提起以本局收受

訴願書之日期為準，而非投郵日，為免郵遞遲誤，宜儘早送件，以

維權益。 

 

局長 謝 佩 霓 

 

歷史建築公告表 

名稱 北投陳江墓園 

種類 墓葬 

位置或地址 臺北市北投區中和街 458 巷底 

歷史建築及其所定著土 建築物座落土地為臺北市北投區大屯段三小段 595 地號（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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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之範圍 （面積 290.10 平方公尺），建物本體無建號。（實際保存面積需

以保存範圍實測數據為準） 

登錄（廢止）理由及其

法令依據 

登錄理由： 

1、 陳氏祖先為北投早期開拓人物，對北投開發史具有貢獻，本墓

代表陳氏開拓臺北盆地之見證物。 

2、 陳江於乾隆 20 年（西元 1755）渡台，娶本地平埔族女為妻，

乾隆 51 年(西元 1786）逝世，墓源於乾隆年間，後依風俗撿骨

遷葬，具有陳家旅渡及地方開發北投記憶之歷史價值。 

3、 墓園格局雖無大家族的氣派，惟小而美呈現背後隱涵的地方開

發史，值得保存。 

4、 符合歷史建築登錄廢止審查及輔助辦法第 2 條第 1 項第 1、4

款評定基準。 

保存範圍 墓園本體定著範圍 

備註     座落位置 

 

 

填表說明 

1.請務必全部填寫 

2.本表建議附於公告文後，得依實際情形考量是否製作公告表。 

3. 本表如有誤寫、誤算或其他類此之顯然錯誤，各縣市、直轄市政府依行政程序法第 101 條之

規定，得隨時更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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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4月 21日 

發文字號：府工水字第 10560420001 號 

主  旨：公告本府 105 年 4 月 8 日辦理北投區「北投洲美堤防外灘地整建工

程」第 1次公聽會會議紀錄。 

依  據：土地徵收條例第 10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公告內容：本府辦理北投區「北投洲美堤防外灘地整建工程」第 1

次公聽會會議紀錄。 

二、公告地點：本府工務局水利工程處公布欄、本府工務局水利工程處

網站、臺北市北投區公所及北投區洲美里辦公處。 

三、公告期間：自民國 105 年 4月 27日至民國 105 年 5月 6日。 

 

市長 柯 文 哲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業 務 主 管 決 行 

 

興辦本府北投區「北投洲美堤防外灘地整建工程」 

第 1次公聽會會議紀錄 

一、事由： 

說明本府北投區「北投洲美堤防外灘地整建工程」之興辦事業概況，事業

計畫之公益性、必要性、適當性及合法性，並聽取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

係人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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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開會日期：105 年 4月 8日（星期五）上午 10時整 

三、開會地點： 臺北市士林區義信區民活動中心（臺北市士林區基河路 132 號

B1） 

四、主持人：程培嘉               記錄：呂智恩 

五、會議出席單位及人員：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不派員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不派員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王騰寬、李汪穎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                 不派員 

臺北市北投區公所                 不派員 

臺北市北投區洲美里辦公處             蘇府庭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水利工程處河川工程科       方偉德、林幸怡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水利工程處綜合計畫科       謝富中、黃春方 

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詳簽名冊） 

六、主持人報告： 

本人謹代表臺北市政府向各位抽空來參加本次「北投洲美堤防外灘地整建

工程」第 1 次公聽會表達歡迎及感謝，本次公聽會依土地徵收條例第 10 條

辦理，首先由本處報告本案之事業概況及公益性、必要性、適當性、合法

性與土地徵收補償相關事項後，再聽取各位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陳

述意見。 

七、興辦事業概況： 

本工程配合北投士林科技園區開發，計畫辦理雙溪右岸建德橋至基隆河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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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洲美大橋段河川區灘地整建及施築基隆河右岸雙溪橋至洲美大橋段約

1,500 公尺長低水護岸；工程內容包含土堤緩坡綠化、景觀、休憩設施（含

觀景平台）及綠美化、自行車道系統及步道等。 

八、事業之公益性、必要性、適當性及合法性： 

（一）公益性： 

本工程配合施作遊憩設施多樣化，可提高民眾休閒使用頻率，未來

北投士林科技園區開發完成後，整體景觀及親水功能勢將更加提

升，成為民眾休憩活動之指標地點。 

（二）必要性： 

本工程依民國 78 年公告堤線辦理，完成後可達 200 年洪水頻率保護

標準。 

（三）適當性： 

本工程配合堤防興建一併改善高灘地，考量整體防洪安全需求及民

眾權益，辦理相關土地徵購事宜。 

（四）合法性： 

本工程用地取得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3條、第 4條等規定辦理。 

九、土地徵收程序及補償事項： 

（一）本工程依土地徵收條例第 10 條辦理 2 次公聽會後，續依第 11 條先

與所有權人協議價購；如未能達成協議方式取得，再依本條例申請

徵收。 

（二）協議價購方式：辦理價購轉移手續（30 天）、發放土地補償費（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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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徵收方式：擬具徵收計畫書（30 天）、報內政部土地徵收審議小組核

准徵收（30 天）、公告徵收（應即公告 30 天）並通知權利人、發放

徵收補償費（公告期滿後15日內發放）。 

（三）兩種方式後續均依興辦事業計畫開始使用並辦理土地產權移轉登

記，徵收補償費相同（均以當期之市價價購及徵收），須備土地移轉

資料相同；協議價購方式由本處直接辦理土地移轉等事宜，可提早 3

個月發放土地補償費。 

（四）依土地徵收條例第 30 條規定，土地徵收按照徵收當期之市價補償，

臺北市目前市價查估由地政局協助辦理，並經地價評議委員會評

定。 

（五）「徵收當期之市價」指徵收公告期滿次日起算第 15 日經地價評議委

員會評定之當期市價。 

（六）依平均地權條例第 42 條第 1 項規定，無論協議價購或報奉內政部核

可徵收所發放之土地補償費免徵土地增值稅。 

（七）同意辦理協議價購之土地所有權人如有欠繳稅費，應先行繳清相關

欠稅，本處始可辦理後續土地移轉及土地補償費之發放。 

（八）被徵收之土地如有向銀行設定抵押權，土地所有權人須辦理抵押權

塗銷登記，並取得證明文件始可領取徵收補償費。 

十、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意見及回應處理情形： 

（一）汪圳泉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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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原屬同一所有人之同一地號土地，因堤線劃設分割後變成徵收

方式不同，一部分土地屬堤防用地以區段徵收辦理，可發還一

定比例土地，另一部分土地屬河川區，以一般賤價徵收，其徵

收補償價差幾十倍，處理方式有失公平正義；另本段計畫堤防

位置較現有堤防位置內移之原因為何？基隆河員山仔分洪工程

已完成無淹水之虞，納莉颱風時該區域亦無淹水，現有堤防為

何要拆？當時規劃是否經現地勘查？如此規劃方式破壞現有土

地利用價值。 

主持人答： 堤線之訂定須經一定程序報中央核准，各位如認為權益

受損，意見可作為後續檢討參考，另外河川治理有其專

業，台北市位於基隆河、淡水河流經之盆地，地勢低

窪，屬易遭洪氾區域，且近年受極端氣候影響無法確保

其絕對不淹水。本案堤線已於於民國 78 年報中央核定，

且因位於基隆河下游，其河川治理涉及社子島、新北市

堤防等因素作整體考量，故必須提高現有堤防高度與

上、下游已改建完成之堤防銜接，以保護堤內居民生命

財產安全。另基隆河上游員山子分洪對台北市保護確實

有幫助，但如降雨在下游區域則功能有限，一樣可能會

有洪水泛濫的情形。有關地價部分請地政局說明。 

地政局答： 本區域劃分使用分區為河川區前為農業區，故蒐集附近

農業區地價作為市價查估之依據，實際徵購市價尚需經

由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惟預估每平方公尺約可達 15 餘

萬元。 

（二）林有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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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洲美堤防除本區段外堤線均未變動，若將防洪安全作為本段堤

線內移之解釋並不合理，實際是為福國路高架橋延伸線景觀考

量，為了北科開發犧牲我們少數地主權益。 

主持人答： 本案堤線於民國 78 年報水利署核定公告並分 3 期施作，

依現行法規堤防用地可以參加區段徵收，河川區則不能

參加區段徵收，為減少兩者市價徵收之差距，已比照鄰

近農業區價格辦理徵收。 

（三）陳世忠先生 

問： 建議現階段不辦徵收，之後納入洲美里 9 鄰、10 鄰開發時再一

併辦理。 

（四）陳建銘議員服務處（李裕寬主任） 

問： 當初議員曾建議將此範圍納入區段徵收，依現況堤線辦理區段

徵收完成後，再依水利署審訂新堤線內移位置施作；再則水利

設施亦屬於開發案之一部分，施作堤防保護開發案內防洪安全

應屬整體性考量，建議市府檢討用北科區段徵收已發還抵價地

剩餘 60％之市有土地，採以地易地之方式辦理。 

（五）洲美里蘇府庭里長 

問： 建議將新舊堤防間之土地比照區段徵收，納入北科住宅區 R21-1

區塊辦理分配，將地主損失降至最低。 

主持人答： 以上（三）至（五）陳世忠先生、李主任及洲美里蘇府

庭里長相關建議將邀集土開總隊及地政局等單位召開會

議另行檢討其可行性及適法性。 

（六）土地所有權人陳述意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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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丙申先生：土地地價提高價格。 

張美蓮女士（李思賢代理）： 徵收價格差距大，要求納進區段徵收比

照辦理。 

李碧霞女士（羅文宏代理）： 同意參照陳建銘議員提供意見及里長以

地易地方案辦理。 

汪圳泉先生： 

1、 土地地號 444-3、444-4，本土地依農業地區段徵收是否合

理？該區段為士林科技園區內，是否應依附近園區價來辦理

徵收？ 

2、 該地未納入士林科技園區計畫，是否有到現場會勘及與當地

土地所有權人開公聽會？ 

3、 我的 444-3 及 444-4 地號土地應該跟我之前被納入士林科技

園區區段徵收之土地有同等條件。 

十一、結論： 

（一）有關本工程之公益性、必要性、適當性及合法性已向各位土地所有

權人及利害關係人說明，本處會將本第 1 次公聽會會議紀錄函寄各

位，並於水利處網站、臺北市政府、臺北市北投區公所、洲美里辦

公處及適當公共位置公告周知，另將擇期辦理第2次公聽會。 

（二）各土地所有權人之提問涉地價、以地易地或堤線等相關議題，將邀

集本府發展局、地政局及土地開發總隊召會檢討，並於第 2 次說明

會公開說明。 

十二、散會：上午 11時 30分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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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4月 21日 

發文字號：北市衛健字第 10532531400 號 

主  旨：公告新增 105 年度「臺北市學童塗氟及窩溝封填防齲服務」特約醫

療機構名單。 

依  據：臺北市市民健康檢查及篩檢實施辦法第 3條第 7項、第 10條。 

公告事項：  

一、新增塗氟防齲服務特約醫療機構：明君牙醫診所、舒麗爾牙醫診所

等2家。 

二、新增窩溝封填防齲服務掛號費補助服務特約醫療機構：三軍總醫院

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景美陳牙醫診所、和群牙醫診所、吉貝牙醫

診所、花栗鼠牙醫診所等5家。 

 

局長 黃 世 傑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4月 21日 

發文字號：北市衛食藥字第 10533215900 號 

主  旨：公告「觀光旅館（含國際觀光旅館及一般觀光旅館）及 20 桌以上中

式筵席餐廳，於本市辦理 200 人以上外燴餐飲時，應於辦理活動 3

日前，自行或經餐飲業所屬公會或工會向衛生局報備」。 

依  據：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54 條第 1 項及臺北市食品安全自治條例第 14 條

及第 19條辦理。 

公告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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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落實外燴報備制度，維護民眾食品安全，本局依據臺北市食品安

全自治條例第 14 條規定，公告觀光旅館（含國際觀光旅館及一般觀

光旅館）及 20 桌以上中式筵席餐廳，於本市辦理 200 人以上外燴餐

飲時，應於辦理活動 3 日前，自行或經餐飲業所屬公會或工會向衛

生局報備；其報備內容應包括：委辦者、承辦者、辦理地點、參加

人數及菜單（如附件 1-臺北市業者辦理大型外燴活動報備申請表），

並自公布後1個月施行。 

二、未依規定於活動 3 日前報備，將依臺北市食品安全自治條例第 19 條

之規定，第一次先行勸導（附件 2-外燴活動未報備勸導單）；再次違

反者，處新臺幣 1 萬元以上 10 萬元以下罰鍰。本案另載於臺北市政

府衛生局（網址：http://health.gov.taipei）公告網頁。 

 

局長 黃 世 傑 

 

臺北市業者辦理大型外燴活動報備申請表 

名稱  

營業登記地址  

負責人  

活動聯絡人姓名  

外

燴

承

辦

廠

商 

聯絡人電話及手機號

碼、電子郵件 

 

名稱  

日期  

地點  

預估參與人數  

外

燴

活

動

資 本次活動 □已檢附，如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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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 之菜單內容 

名稱  

地址  

聯絡人  

外

燴

委

辦

者 

聯絡人電話 

及電子郵件 

 

 

申請日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外燴活動未報備勸導單 

一、貴公司/臺端（名稱：                 ，營業登記地址：              

                      ）係屬外燴業者，於本市（外燴地點/地址：     

                      ）辦理 200 以上外燴餐飲時，未於辦理活動 3 日

前，自行或經餐飲業所屬公會或工會向衛生局報備，違反臺北市食品安全

自治條例第14條規定。  

二、本次係屬第一次違規，依臺北市政府 105 年 4 月 21 日北市衛食藥字第

10533215900 號公告規定施以勸導，開立本單，若再次違反則依臺北市食品

安全自治條例第 19 條規定進行處分，處新臺幣 1 萬元以上 10 萬元以下罰

鍰。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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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機關稽查人員簽章：             受檢業者代表人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備註；一、相關疑義洽詢管道：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二、本勸導單一式二聯，第一聯交由稽查對象，第二聯由臺北市政府衛生局留存。 

三、本勸導單採郵寄方式送達者，免稽查對象簽名。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4月 19日 

發文字號：北市環一字第 10532334800 號 

主  旨：公告委託國立臺灣海洋大學辦理「105 年度振動陳情案調查暨管制標

準之研擬計畫」，自中華民國105 年 4月 14 日起實施。 

依  據：  

公告事項：  

一、本局辦理「105 年度振動陳情案調查暨管制標準之研擬計畫」，包括

（一）蒐集國內外振動管制法規、規範及技術研究資訊與文獻；

（二）研擬量測方法及程序（草案），依前述量測方法及程序進行本

市振動量測調查與研析；（三）參考國際規範及本市現況，提出本市

振動管制標準（草案）及振動污染源防制管理方案之立法計畫等，

自 105 年 4 月 14 日起至 105 年 12 月 31 日止委託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辦理。 

二、如對本公告有相關疑問，請洽本局第一科（地址：臺北市信義區市

府路 1號 7樓東北區，電話：（02）2728-7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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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長 劉 銘 龍 

 

臺北市政府勞動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4月 20日 

發文字號：北市勞資字第 10533451500 號 

主  旨：公告召開浩恩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資遣費請求人會議。 

依  據：勞工退休準備金提撥及管理辦法第5條第 2項及第 6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訂於 105 年 5 月 23 日（星期一）下午 2 時假臺北市政府勞動局 503

諮詢室（臺北市市府路 1 號 5 樓東北區）召開浩恩生物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員工資遣費請求人分配會議，並派員列席。 

二、具請領要件者，請依勞工退休準備金提撥及管理辦法第 5 條第 2 項

規定，執憑執行名義出席並推選主席及確定請求人名冊，俾函請指

定之金融機構支付。 

三、當事人如無法出席，請出具身分證影本及特別委任書委任代理人出

席。 

 

局長 賴 香 伶 

 

臺北市政府主計處 函 

地址：11008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5、6

樓中央區 

承辦人：林依靚 

電話：27208889#7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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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真：27203187 

電子信箱：ta-a600100@mail.taipei.gov.

tw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4月 20日 

發文字號：北市主公預字第 10530534700 號 

主  旨：檢送「歲入來源別預算科目名稱依據與範圍」及「歲入來源別預算

科目名稱依據與範圍修正對照表」如附件，請據以編製 106 年度歲

入概（預）算，請查照。 

說  明：依「一百零六年度臺北市地方總預算編製要點」第 43點規定辦理。 

正  本：臺北市議會、臺北市政府各機關（臺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除外） 

副  本：臺北市政府財政局財務管理科（含附件） 

 

處長 梁 秀 菊 

 

歲入來源別預算科目名稱定義與範圍 

歲 入 來 源 別 預 算 科 目 名 稱

科 目 子 目 細 目
定 義 與 範 圍

稅課收入       

  遺產及贈與稅   依據財政收支劃分法、遺產及贈與稅法有

關規定。 

    遺產稅 依據遺產及贈與稅法有關規定。 

    贈與稅 依據遺產及贈與稅法有關規定。 

  印花稅     

    印花稅 依據財政收支劃分法及印花稅法有關規

定。 

  使用牌照稅     

    使用牌照稅 依據財政收支劃分法及使用牌照稅法有關

規定。 

  土地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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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入來源別預算科目名稱定義與範圍 

歲 入 來 源 別 預 算 科 目 名 稱

科 目 子 目 細 目
定 義 與 範 圍

    地價稅 依據財政收支劃分法及土地稅法有關規

定。 

    土地增值稅 依據財政收支劃分法及土地稅法有關規

定。 

    田賦 依據財政收支劃分法及土地稅法有關規

定。 

  房屋稅     

    房屋稅 依據財政收支劃分法及房屋稅條例有關規

定。 

  契稅     

    契稅 依據財政收支劃分法及契稅條例有關規

定。 

  娛樂稅     

    娛樂稅 依據財政收支劃分法及娛樂稅法有關規

定。 

  九年國民教育附

徵教育經費 

  國民教育法暨相關法令。 

    房屋稅附徵 依據行政院 60 年 7 月 14 日財字 6437 號

令：為籌措九年國教經費，在房屋稅課徵

時，就營業用房屋現值附徵1%。 

    娛樂稅附徵 依據行政院 64 年 2 月 26 日台（64）財字

第 9669 號函規定隨同娛樂稅徵收時附徵

之。 

  統籌分配稅     

    統籌分配稅 依據財政收支劃分法有關規定，中央統籌

分配本市稅課。 

  菸酒稅     

    菸酒稅 依據財政收支劃分法及菸酒稅法有關規

定。 

工程受益費收入       

  工程受益費收入   依據財政收支劃分法及工程受益費徵收條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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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入來源別預算科目名稱定義與範圍 

歲 入 來 源 別 預 算 科 目 名 稱

科 目 子 目 細 目
定 義 與 範 圍

    道路溝渠 依據財政收支劃分法及工程受益費徵收條

例。 

    堤防 依據財政收支劃分法及工程受益費徵收條

例。 

    碼頭港口 依據財政收支劃分法及工程受益費徵收條

例。 

    其他土地改良 依據財政收支劃分法及工程受益費徵收條

例。 

罰款及賠償收入     依據財政收支劃分法暨相關法令規定。 

  罰金罰鍰及怠金   依據各類法律所定罰金、罰鍰、過怠金。

    罰金罰鍰 依據各類法律所定罰金、罰鍰。 

    怠金 依據各類法律所定過怠金（滯納金、滯報

金、怠報金）。 

  沒入及沒收財物     

    沒入金 依據各類法律所定沒入金。 

    沒收物變價 依據各類法律所定處分沒收物（包括查扣

物處理收入）。 

  賠償收入     

    一般賠償收入 依據各類法令、契約所定應獲之賠償。 

    賠償求償收入 依據國家賠償法及民法有關規定。 

規費收入     依據財政收支劃分法及規費法有關規定。

  行政規費收入   依據財政收支劃分法第 24 條及規費法第 7

條規定。 

    審查費 辦理審查、審定、檢查、稽查、稽核、查

核、勘查、履勘、監視、加封、押運、審

議、臨場、認證、公證（非屬司法規費

者）、驗證、監證、審驗、檢驗、試驗、

化驗、查驗、校驗、校正、檢疫、驗貨、

評定、鑑定、檢定、鑑價、測定、測量、

指定、指示、丈量、複丈、審檢或受理申

請等收入。 

    證照費 辦理或核發身分證、證照、證明、證明

書、證書、權狀、執照、簽證、牌照、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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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入來源別預算科目名稱定義與範圍 

歲 入 來 源 別 預 算 科 目 名 稱

科 目 子 目 細 目
定 義 與 範 圍

   口名簿、門牌、許可證、特許證、登記

證、使用證等收入。 

    登記費 辦理登記、註冊、設定等收入。 

    考試報名費 辦理報名、考試、考驗、檢覈、甄選、甄

試、測驗等收入。 

    許可費 辦理認可、特許、許可等收入，及包括影

響費、維護費（管制類）、保育費、權利

費、水權費、礦業權費及年費等收入。 

    都市計畫變更回

饋金 
  

    停車空間代金   

  使用規費收入   依據財政收支劃分法第 24 條及規費法第 8

條規定。 

    汽車燃料使用費 依據公路法第27條。 

    場地設施使用費 包括門票、場地設施使用費、清潔費、貯

存費、停車費、河川公地使用費等收入。

    資料使用費 交付或提供資訊、標誌、標章、謄本、攝

影、翻譯、資料（含影本、抄件及成績

單）、書報（含公報、書刊、書狀、書

表、簡章、圖說）、光碟、閱覽、查閱、

抄錄等收取之工本費。 

    通行費 依據工程受益費徵收條例第 2 條及第 10 條

收取之河工費、通行費等。 

    供應費 提供土地界標、疫苗、普通材料及特殊材

料之收入等。 

    服務費 依據規費法第 8 條第 4 款規定，提供服務

之收入或服務費、管理費、手續費、作業

費、維護費、鍵輸費、處理費、業務費等

不含學雜費之收入。包括代施檢驗、托兒

收入、院民生活照顧費、老人照顧費、托

老收入、殯儀館服務收入、拖吊費、寵物

植入晶片、家畜預防注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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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入來源別預算科目名稱定義與範圍 

歲 入 來 源 別 預 算 科 目 名 稱

科 目 子 目 細 目
定 義 與 範 圍

    道路使用費 依據公路法第三十條及市區道路條例第二

十三條、臺北市使用道路舉辦臨時活動管

理辦法等。 

信託管理收入     依據財政收支劃分法暨相關法令規定。 

  信託管理收入     

    信託管理收入 抵費地出售收入、未依比例進用殘障者收

差額補助費、代管土地費用。 

  挖掘道路修復收

入 

    

    挖掘道路修復收

入 

  

  共同管道管理收

入 

    

    共同管道管理收

入 

  

財產收入     依據財政收支劃分法暨相關法令規定。 

  財產孳息     

    利息收入   

    地租 出租土地（暨其天然資源）之租金收入、

使用土地之補償金。若土地與其他不動產

一起出租而契約上未單獨載明土地之租

金，則其租金收入全數記為後一細目—土

地以外不動產租金。包括公共設施保留地

租金、佃租、假日花市基地租賃、停車場

用地租金等。 

    土地以外不動產

租金 

出租市有建物、公共設施等之租金或使用

費收入。 

    動產租金   

    權利金 權利指地上權、地役權、典權、抵押權、

礦業權、漁業權、專利權、著作權、商標

權、錄音權利金及其他財產上之權利。 

  財產售價     

    土地售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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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入來源別預算科目名稱定義與範圍 

歲 入 來 源 別 預 算 科 目 名 稱

科 目 子 目 細 目
定 義 與 範 圍

    土地以外不動產

售價 

  

    水電售價 原水售價、售電收入。（經常門） 

    動產售價 機械、運輸設備等動產出售收入。（資本

門） 

  廢舊物資售價     

    廢舊物資售價 包括已報廢財產、應用物品之剩餘、廢棄

物品等變賣。 

  投資收回     

    營業資本收回 收回營業基金資本。 

    非營業特種基金

收回 

收回非營業基金資本。 

    投資資本收回 收回投資民營企業之資本。 

營業盈餘及事業

收入 

    依據財政收支劃分法暨相關法令規定。 

  營業基金盈餘繳

庫 

  指營業基金營業盈餘。 

    股息紅利繳庫   

    盈餘轉增資   

  非營業特種基金

賸餘繳庫 

  指非營業基金作業賸餘。 

    賸餘繳庫   

  
  

作業賸餘撥充基

金 

  

  投資收益   指本府對外投資之收益。 

    投資股息紅利   

    股票買賣差價   

補助收入     依據財政收支劃分法暨相關法令規定。 

  上級政府補助收

入 

    

    一般性補助收入   

    計畫型補助收入   

捐獻及贈與收入     依據財政收支劃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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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入來源別預算科目名稱定義與範圍 

歲 入 來 源 別 預 算 科 目 名 稱

科 目 子 目 細 目
定 義 與 範 圍

  捐獻收入     

    捐獻收入   

其他收入       

  學雜費收入     

    學雜費收入 包括學費、學分費、雜支、課業及教材補

充費、體育衛生費、圖書費、輔導活動

費、防護費、自然科學等實驗費、童子軍

教育費、音樂系加收個別指導費、幼教

系、音樂系加收樂器維護費、工藝（家

政）教育實習材料費及實習設備、電腦實

習材料維護及管理費等。 

  雜項收入     

    收回以前年度歲

出 

各項支出跨年度收回者。 

    其他雜項收入 押圖費逾期廠商未領回、超額進用殘障人

士補助費、保證金逾期廠商未領回、代拆

除違建收入、交響樂團舉辦音樂會之門票

收入及受邀演出酬勞、游泳訓練、職技訓

練、代訓收入、依據臺北市政府所屬各機

關政府出版品管理要點發行之出版品銷售

收入及依據採購法規定辦理採購之招標文

件工本費、各類回饋金收入、刨除料回收

金、派兼董監事酬勞收入、員工宿舍費、

平價住宅維護費、無其他適用科目之收

入。 

    有線廣播電視事

業收入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有線廣播電視事業

發展基金」依有線廣播電視法第 53 條規定

撥付本府款項，供用於與該法有關之地方

文化及公共建設之收入。 

    廢棄物清理費 依據廢棄物清理法第 24 條規定徵收之收

入。 

  其他收入     

    地方政府配合款 經費來源為其他地方政府配合款者。 



 
 
 
 

臺北市政府公報      105 年第  81  期 
 

 
 

 

52

歲入來源別預算科目名稱定義與範圍 

歲 入 來 源 別 預 算 科 目 名 稱

科 目 子 目 細 目
定 義 與 範 圍

租稅增額收入     依據行政院 101 年 7 月 24 日院臺經字第

1010138527 號函核定之「跨域加值公共建

設財務規劃方案」內容，係指公共建設引

發特定範圍內、一定期間、特定稅目之稅

收成長增額，得作為公共建設財源之收

入。 

  租稅增額收入     

    租稅增額收入   

 

歲入來源別預算科目名稱定義與範圍修正對照表 

歲入來源別預算科目

名 稱 ( 修 正 後 )

歲入來源別預算科目

名 稱 ( 現 行 )

科 目 子 目 細 目

定 義 與 範 圍

( 修 正 後 )
科 目 子 目 細 目

定 義 與 範 圍 

( 現 行 ) 
說 明

稅課收

入 

      稅課收

入 

        

  遺產及

贈與稅 

  依據財政收支劃分法、遺

產及贈與稅法有關規定。

  遺產及

贈與稅

  依據財政收支劃分法、遺

產及贈與稅法有關規定。 

  

    遺產稅 依據遺產及贈與稅法有關

規定。 

    遺產稅 依據遺產及贈與稅法有關

規定。 

  

    贈與稅 依據遺產及贈與稅法有關

規定。 

    贈與稅 依據遺產及贈與稅法有關

規定。 

  

  印花稅       印花稅       

    印花稅 依據財政收支劃分法及印

花稅法有關規定。 

    印花稅 依據財政收支劃分法及印

花稅法有關規定。 

  

  使用牌

照稅 

      使用牌

照稅 

      

    使用牌

照稅 

依據財政收支劃分法及使

用牌照稅法有關規定。 

    使用牌

照稅 

依據財政收支劃分法及使

用牌照稅法有關規定。 

  

  土地稅       土地稅       

    地價稅 依據財政收支劃分法及土

地稅法有關規定。 

    地價稅 依據財政收支劃分法及土

地稅法有關規定。 

  

    土地增

值稅 

依據財政收支劃分法及土

地稅法有關規定。 

    土地增

值稅 

依據財政收支劃分法及土

地稅法有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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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入來源別預算科目名稱定義與範圍修正對照表 

歲入來源別預算科目

名 稱 ( 修 正 後 )

歲入來源別預算科目

名 稱 ( 現 行 )

科 目 子 目 細 目

定 義 與 範 圍

( 修 正 後 )
科 目 子 目 細 目

定 義 與 範 圍 

( 現 行 ) 
說 明

    田賦 依據財政收支劃分法及土

地稅法有關規定。 

    田賦 依據財政收支劃分法及土

地稅法有關規定。 

  

  房屋稅       房屋稅       

    房屋稅 依據財政收支劃分法及房

屋稅條例有關規定。 

    房屋稅 依據財政收支劃分法及房

屋稅條例有關規定。 

  

  契稅       契稅       

    契稅 依據財政收支劃分法及契

稅條例有關規定。 

    契稅 依據財政收支劃分法及契

稅條例有關規定。 

  

  娛樂稅       娛樂稅       

    娛樂稅 依據財政收支劃分法及娛

樂稅法有關規定。 

    娛樂稅 依據財政收支劃分法及娛

樂稅法有關規定。 

  

  九年國

民教育

附徵教

育經費 

  國民教育法暨相關法令。   九年國

民教育

附徵教

育經費

  國民教育法暨相關法令。   

    房屋稅

附徵 

依據行政院 60 年 7 月 14

日財字 6437 號令：為籌

措九年國教經費，在房屋

稅課徵時，就營業用房屋

現值附徵1%。 

    房屋稅

附徵 

依據行政院 60 年 7 月 14

日財字 6437 號令：為籌

措九年國教經費，在房屋

稅課徵時，就營業用房屋

現值附徵1%。 

  

    娛樂稅

附徵 

依據行政院 64 年 2 月 26

日台（64）財字第 9669

號函規定隨同娛樂稅徵收

時附徵之。 

    娛樂稅

附徵 

依據行政院 64 年 2 月 26

日台（64）財字第 9669

號函規定隨同娛樂稅徵收

時附徵之。 

  

  統籌分

配稅 

      中央統

籌分配

稅 

    參酌縣(市)政府

歲入來源別預算

科目設置依據與

範圍，修正子目

名稱。 

    統籌分

配稅 

依據財政收支劃分法有關

規定，中央統籌分配本市

稅課。 

    中央統

籌分配

稅 

依據財政收支劃分法有關

規定，中央統籌分配本市

稅課。 

參酌縣(市)政府

歲入來源別預算

科目設置依據與

範圍，修正細目

名稱。 

  菸酒稅       菸酒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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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入來源別預算科目名稱定義與範圍修正對照表 

歲入來源別預算科目

名 稱 ( 修 正 後 )

歲入來源別預算科目

名 稱 ( 現 行 )

科 目 子 目 細 目

定 義 與 範 圍

( 修 正 後 )
科 目 子 目 細 目

定 義 與 範 圍 

( 現 行 ) 
說 明

    菸酒稅 依據財政收支劃分法及菸

酒稅法有關規定。 

    菸酒稅 依據財政收支劃分法及菸

酒稅法有關規定。 

  

工程受

益費收

入 

      工程受

益費收

入 

        

  工程受

益費收

入 

  依據財政收支劃分法及工

程受益費徵收條例。 

  工程受

益費收

入 

  依據財政收支劃分法及工

程受益費徵收條例。 

  

    道路溝

渠 

依據財政收支劃分法及工

程受益費徵收條例。 

    道路溝

渠 

依據財政收支劃分法及工

程受益費徵收條例。 

  

    堤防 依據財政收支劃分法及工

程受益費徵收條例。 

    堤防 依據財政收支劃分法及工

程受益費徵收條例。 

  

    碼頭港

口 

依據財政收支劃分法及工

程受益費徵收條例。 

    碼頭港

口 

依據財政收支劃分法及工

程受益費徵收條例。 

  

    其他土

地改良

依據財政收支劃分法及工

程受益費徵收條例。 

    其他土

地改良

依據財政收支劃分法及工

程受益費徵收條例。 

  

罰款及

賠償收

入 

    依據財政收支劃分法暨相

關法令規定。 

罰款及

賠償收

入 

    依據財政收支劃分法暨相

關法令規定。 

  

  罰金罰

鍰及怠

金 

  依據各類法律所定罰金、

罰鍰、過怠金。 

  罰金罰

鍰及怠

金 

  依據各類法律所定罰金、

罰鍰、過怠金。 

  

    罰金罰

鍰 

依據各類法律所定罰金、

罰鍰。 

    罰金罰

鍰 

依據各類法律所定罰金、

罰鍰。 

  

    怠金 依據各類法律所定過怠金

（滯納金、滯報金、怠報

金）。 

    怠金 依據各類法律所定過怠金

（滯納金、滯報金、怠報

金）。 

  

  沒入及

沒收財

物 

      沒入及

沒收財

物 

      

    沒入金 依據各類法律所定沒入

金。 

    沒入金 依據各類法律所定沒入

金。 

  

    沒收物

變價 

依據各類法律所定處分沒

收物（包括查扣物處理收

入）。 

    沒收物

變價 

依據各類法律所定處分沒

收物（包括查扣物處理收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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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入來源別預算科目名稱定義與範圍修正對照表 

歲入來源別預算科目

名 稱 ( 修 正 後 )

歲入來源別預算科目

名 稱 ( 現 行 )

科 目 子 目 細 目

定 義 與 範 圍

( 修 正 後 )
科 目 子 目 細 目

定 義 與 範 圍 

( 現 行 ) 
說 明

  賠償收

入 

      賠償收

入 

      

    一般賠

償收入

依據各類法令、契約所定

應獲之賠償。 

    一般賠

償收入

依據各類法令、契約所定

應獲之賠償。 

  

    賠償求

償收入

依據國家賠償法及民法有

關規定。 

    國家賠

償收入

依據國家賠償法及民法有

關規定。 

參酌中央及縣

(市)政府歲入來

源別預算科目設

置依據與範圍，

修正細目名稱。

規費收

入 

    依據財政收支劃分法及規

費法有關規定。 

規費收

入 

    依據財政收支劃分法及規

費法有關規定。 

  

  行政規

費收入 

  依據財政收支劃分法第 24

條及規費法第7條規定。

  行政規

費收入

  依據財政收支劃分法第 24

條及規費法第7條規定。 

  

    審查費 辦理審查、審定、檢查、

稽查、稽核、查核、勘

查、履勘、監視、加封、

押運、審議、臨場、認

證、公證（非屬司法規費

者）、驗證、監證、審

驗、檢驗、試驗、化驗、

查驗、校驗、校正、檢

疫、驗貨、評定、鑑定、

檢定、鑑價、測定、測

量、指定、指示、丈量、

複丈、審檢或受理申請等

收入。 

    審查費 辦理審查、審定、檢查、

稽查、稽核、查核、勘

查、履勘、監視、加封、

押運、審議、臨場、認

證、公證（非屬司法規費

者）、驗證、監證、審

驗、檢驗、試驗、化驗、

查驗、校驗、校正、檢

疫、驗貨、評定、鑑定、

檢定、鑑價、測定、測

量、指定、指示、丈量、

複丈、審檢或受理申請等

收入。 

  

    證照費 辦理或核發身分證、證

照、證明、證明書、證

書、權狀、執照、簽證、

牌照、戶口名簿、門牌、

許可證、特許證、登記

證、使用證等收入。 

    證照費 辦理或核發身分證、證

照、證明、證明書、證

書、權狀、執照、簽證、

牌照、戶口名簿、門牌、

許可證、特許證、登記

證、使用證等收入。 

  

    登記費 辦理登記、註冊、設定等

收入。 

    登記費 辦理登記、註冊、設定等

收入。 

  

    考試報

名費 

辦理報名、考試、考驗、

檢覈、甄選、甄試、測驗

    考試報

名費 

辦理報名、考試、考驗、

檢覈、甄選、甄試、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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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入來源別預算科目名稱定義與範圍修正對照表 

歲入來源別預算科目

名 稱 ( 修 正 後 )

歲入來源別預算科目

名 稱 ( 現 行 )

科 目 子 目 細 目

定 義 與 範 圍

( 修 正 後 )
科 目 子 目 細 目

定 義 與 範 圍 

( 現 行 ) 
說 明

   等收入。    等收入。  

    許可費 辦理認可、特許、許可等

收入，及包括影響費、維

護費（管制類）、保育

費、權利費、水權費、礦

業權費及年費等收入。 

    許可費 辦理認可、特許、許可等

收入，及包括影響費、維

護費（管制類）、保育

費、權利費、水權費、礦

業權費及年費等收入。 

  

    都市計

畫變更

回饋金

      都市計

畫變更

回饋金

    

    停車空

間代金

      停車空

間代金

    

  使用規

費收入 

  依據財政收支劃分法第 24

條及規費法第8條規定。

  使用規

費收入

  依據財政收支劃分法第 24

條及規費法第8條規定。 

  

    汽車燃

料使用

費 

依據公路法第27條。     汽車燃

料使用

費 

依據公路法第27條。   

    場地設

施使用

費 

包括門票、場地設施使用

費、清潔費、貯存費、停

車費、河川公地使用費等

收入。 

    場地設

施使用

費 

包括員工宿舍費、學生寄

宿費、門票、場地設施使

用費、清潔費、貯存費、

停車費、河川公地使用

費、平價住宅維護費等收

入。 

1.依「縣（市）

歲入來源別預算

科目設置依據與

範圍」規定，場

地設施使用費之

範圍未含員工宿

舍費及平價住宅

維護費，故依其

費用性質轉列

「其他收入─雜

項收入─其他雜

項收入」項下。

2.學生寄宿費係

由本市地方教育

發展基金編列之

收入，因非屬公

務預算範圍，爰

自本項定義中刪

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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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入來源別預算科目名稱定義與範圍修正對照表 

歲入來源別預算科目

名 稱 ( 修 正 後 )

歲入來源別預算科目

名 稱 ( 現 行 )

科 目 子 目 細 目

定 義 與 範 圍

( 修 正 後 )
科 目 子 目 細 目

定 義 與 範 圍 

( 現 行 ) 
說 明

    資料使

用費 

交付或提供資訊、標誌、

標章、謄本、攝影、翻

譯、資料（含影本、抄件

及成績單）、書報（含公

報、書刊、書狀、書表、

簡章、圖說）、光碟、閱

覽、查閱、抄錄等收取之

工本費。 

    資料使

用費 

交付或提供資訊、標誌、

標章、謄本、攝影、翻

譯、資料（含影本、抄件

及成績單）、書報（含公

報、書刊、書狀、書表、

簡章、圖說）、光碟、閱

覽、查閱、抄錄等收取之

工本費。 

  

    通行費 依據工程受益費徵收條例

第 2 條及第 10 條收取之

河工費、通行費等。 

    通行費 依據工程受益費徵收條例

第 2 條及第 10 條收取之

河工費、通行費等。 

  

    供應費 提供土地界標、疫苗、普

通材料及特殊材料之收入

等。 

    供應費 提供土地界標、疫苗、普

通材料及特殊材料之收入

等。 

  

    服務費 依據規費法第 8 條第 4 款

規定，提供服務之收入或

服務費、管理費、手續

費、作業費、維護費、鍵

輸費、處理費、業務費等

不含學雜費之收入。包括

代施檢驗、托兒收入、院

民生活照顧費、老人照顧

費、托老收入、殯儀館服

務收入、拖吊費、寵物植

入晶片、家畜預防注射

等。 

    服務費 依據規費法第 8 條第 4 款

規定，提供服務之收入或

服務費、管理費、手續

費、作業費、維護費、鍵

輸費、處理費、業務費等

不含學雜費之收入。包括

代施檢驗、托兒收入、院

民生活照顧費、老人照顧

費、托老收入、殯儀館服

務收入、拖吊費、寵物植

入晶片、家畜預防注射

等。 

  

    道路使

用費 

依據公路法第三十條及市

區道路條例第二十三條、

臺北市使用道路舉辦臨時

活動管理辦法等。 

    道路使

用費 

依據公路法第三十條及市

區道路條例第二十三條、

臺北市使用道路舉辦臨時

活動管理辦法等。 

  

      依據財政收支劃分法暨相

關法令規定。 

      依據財政收支劃分法暨相

關法令規定。 

  

信託管

理收入 

      信託管

理收入

        

  信託管

理收入 

      信託管

理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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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入來源別預算科目名稱定義與範圍修正對照表 

歲入來源別預算科目

名 稱 ( 修 正 後 )

歲入來源別預算科目

名 稱 ( 現 行 )

科 目 子 目 細 目

定 義 與 範 圍

( 修 正 後 )
科 目 子 目 細 目

定 義 與 範 圍 

( 現 行 ) 
說 明

    信託管

理收入

抵費地出售收入、未依比

例進用殘障者收差額補助

費、代管土地費用。 

    信託管

理 

抵費地出售收入、未依比

例進用殘障者收差額補助

費、代管土地費用。 

參酌中央及縣

(市)政府歲入來

源別預算科目設

置依據與範圍，

修正細目名稱。

  挖掘道

路修復

收入 

      挖掘道

路修復

收入 

      

    挖掘道

路修復

收入 

      挖掘道

路修復

收入 

    

  共同管

道管理

收入 

      建設共

同管道

收入 

    參酌縣市預算會

計系統預設歲入

來源別科目名

稱，修正子目名

稱。 

    共同管

道管理

收入 

      建設共

同管道

收入 

  參酌縣市預算會

計系統預設歲入

來源別科目名

稱，修正子目名

稱。 

財產收

入 

    依據財政收支劃分法暨相

關法令規定。 

財產收

入 

    依據財政收支劃分法暨相

關法令規定。 

  

  財產孳

息 

      財產孳

息 

      

    利息收

入 

      利息收

入 

    

    地租 出租土地（暨其天然資

源）之租金收入、使用土

地之補償金。若土地與其

他不動產一起出租而契約

上未單獨載明土地之租

金，則其租金收入全數記

為後一細目—土地以外不

動產租金。包括公共設施

保留地租金、佃租、假日

    地租 出租土地（暨其天然資

源）之租金收入、使用土

地之補償金。若土地與其

他不動產一起出租而契約

上未單獨載明土地之租

金，則其租金收入全數記

為後一細目—土地以外不

動產租金。包括公共設施

保留地租金、佃租、假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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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入來源別預算科目名稱定義與範圍修正對照表 

歲入來源別預算科目

名 稱 ( 修 正 後 )

歲入來源別預算科目

名 稱 ( 現 行 )

科 目 子 目 細 目

定 義 與 範 圍

( 修 正 後 )
科 目 子 目 細 目

定 義 與 範 圍 

( 現 行 ) 
說 明

   花市基地租賃、停車場用

地租金等。 

   花市基地租賃、停車場用

地租金等。 

 

    土地以

外不動

產租金

出租市有建物、公共設施

等之租金或使用費收入。

    土地以

外不動

產租金

出租市有建物、公共設施

等之租金或使用費收入。 

  

    動產租

金 

      動產租

金 

    

    權利金 權利指地上權、地役權、

典權、抵押權、礦業權、

漁業權、專利權、著作

權、商標權、錄音權利金

及其他財產上之權利。 

    權利金 權利指地上權、地役權、

典權、抵押權、礦業權、

漁業權、專利權、著作

權、商標權、錄音權利金

及其他財產上之權利。 

  

  財產售

價 

      財產售

價 

      

            廢舊物

資售價

包括已報廢財產、應用物

品之剩餘、廢棄物品等變

賣。 

參酌中央及縣

(市)政府歲入來

源別預算科目設

置依據與範圍，

將「廢舊物資售

價」由原「財產

收入－財產售

價」項下之細目

移列至「財產收

入」項下之子

目。 

    土地售

價 

      土地售

價 

    

    土地以

外不動

產售價

      土地以

外不動

產售價

    

    水電售

價 

原水售價、售電收入。

（經常門） 

    水電售

價 

原水售價、售電收入。

（經常門） 

  

    動產售

價 

機械、運輸設備等動產出

售收入。（資本門） 

    動產售

價 

機械、運輸設備等動產出

售收入。（資本門） 

  

  廢舊物

資售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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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入來源別預算科目名稱定義與範圍修正對照表 

歲入來源別預算科目

名 稱 ( 修 正 後 )

歲入來源別預算科目

名 稱 ( 現 行 )

科 目 子 目 細 目

定 義 與 範 圍

( 修 正 後 )
科 目 子 目 細 目

定 義 與 範 圍 

( 現 行 ) 
說 明

    廢舊物

資售價

包括已報廢財產、應用物

品之剩餘、廢棄物品等變

賣。 

        參酌中央及縣

(市)政府歲入來

源別預算科目設

置依據與範圍，

將「廢舊物資售

價」由原「財產

收入－財產售

價」項下之細目

移列至「財產收

入」項下之子

目。 

  投資收

回 

      資本收

回 

    參酌中央及縣

(市)政府歲入來

源別預算科目設

置依據與範圍，

修正子目名稱。

    營業資

本收回

收回營業基金資本。     營業基

金收回

收回營業基金資本。 參酌中央及縣

(市)政府歲入來

源別預算科目設

置依據與範圍，

修正細目名稱。

    非營業

特種基

金收回

收回非營業基金資本。     非營業

基金收

回 

收回非營業基金資本。 參酌中央及縣

(市)政府歲入來

源別預算科目設

置依據與範圍，

修正細目名稱。

    投資資

本收回

收回投資民營企業之資

本。 

    投資資

本收回

收回投資民營企業之資

本。 

  

營業盈

餘及事

業收入 

    依據財政收支劃分法暨相

關法令規定。 

營業盈

餘及事

業收入

    依據財政收支劃分法暨相

關法令規定。 

  

  營業基

金盈餘

繳庫 

  指營業基金營業盈餘。   營業盈

餘 

  指營業基金營業盈餘。 參酌中央及縣

(市)政府歲入來

源別預算科目設

置依據與範圍，

修正子目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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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入來源別預算科目名稱定義與範圍修正對照表 

歲入來源別預算科目

名 稱 ( 修 正 後 )

歲入來源別預算科目

名 稱 ( 現 行 )

科 目 子 目 細 目

定 義 與 範 圍

( 修 正 後 )
科 目 子 目 細 目

定 義 與 範 圍 

( 現 行 ) 
說 明

    股息紅

利繳庫

      繳庫股

息紅利

  參酌中央及縣

(市)政府歲入來

源別預算科目設

置依據與範圍，

修正細目名稱。

    盈餘轉

增資 

指非營業基金作業賸餘。     盈餘轉

增資 

指非營業基金作業賸餘。   

  非營業

特種基

金賸餘

繳庫 

      作業賸

餘 

    參酌中央及縣

(市)政府歲入來

源別預算科目設

置依據與範圍，

修正子目名稱。

    賸餘繳

庫 

      繳庫作

業賸餘

  參酌中央及縣

(市)政府歲入來

源別預算科目設

置依據與範圍，

修正細目名稱。

    作業賸

餘撥充

基金 

      作業賸

餘撥充

基金 

    

  投資收

益 

  指本府對外投資之收益。   投資收

益 

  指本府對外投資之收益。   

    投資股

息紅利

      投資股

息紅利

    

    股票買

賣差價

      股票買

賣差價

    

補助收

入 

    依據財政收支劃分法暨相

關法令規定。 

補助收

入 

    依據財政收支劃分法暨相

關法令規定。 

  

  上級政

府補助

收入 

      補助收

入 

    參酌中央及縣

(市)政府歲入來

源別預算科目設

置依據與範圍，

修正子目名稱。

    一般性

補助收

入 

      中央政

府補助

  參酌中央及縣

(市)政府歲入來

源別預算科目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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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入來源別預算科目名稱定義與範圍修正對照表 

歲入來源別預算科目

名 稱 ( 修 正 後 )

歲入來源別預算科目

名 稱 ( 現 行 )

科 目 子 目 細 目

定 義 與 範 圍

( 修 正 後 )
科 目 子 目 細 目

定 義 與 範 圍 

( 現 行 ) 
說 明

        置依據與範圍，

修正細目名稱。

    計畫型

補助收

入 

      中央各

部會補

助 

  參酌中央及縣

(市)政府歲入來

源別預算科目設

置依據與範圍，

修正細目名稱。

捐獻及

贈與收

入 

    依據財政收支劃分法。 捐獻及

贈與收

入 

    依據財政收支劃分法。   

  捐獻收

入 

      捐獻收

入 

      

    捐獻收

入 

      捐獻收

入 

    

其他收

入 

      其他收

入 

        

  學雜費

收入 

      學雜費

收入 

      

    學雜費

收入 

包括學費、學分費、雜

支、課業及教材補充費、

體育衛生費、圖書費、輔

導活動費、防護費、自然

科學等實驗費、童子軍教

育費、音樂系加收個別指

導費、幼教系、音樂系加

收樂器維護費、工藝（家

政）教育實習材料費及實

習設備、電腦實習材料維

護及管理費等。 

    學費學

分費 

包括學費、學分費。 參酌中央及縣

(市)政府歲入來

源別預算科目設

置依據與範圍，

將「學費學分

費」、「雜費」

及「實習費」整

併為「學雜費收

入」。 

            雜費 包括雜支、課業及教材補

充費、體育衛生費、圖書

費、輔導活動費、防護

費、自然科學等實驗費、

童子軍教育費、音樂系加

收個別指導費、幼教系、

音樂系加收樂器維護費 

參酌中央及縣

(市)政府歲入來

源別預算科目設

置依據與範圍，

將「學費學分

費」、「雜費」

及「實習費」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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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入來源別預算科目名稱定義與範圍修正對照表 

歲入來源別預算科目

名 稱 ( 修 正 後 )

歲入來源別預算科目

名 稱 ( 現 行 )

科 目 子 目 細 目

定 義 與 範 圍

( 修 正 後 )
科 目 子 目 細 目

定 義 與 範 圍 

( 現 行 ) 
說 明

       等。 併為「學雜費收

入」。 

            實習費 工藝（家政）教育實習材

料費及實習設備、電腦實

習材料維護及管理費等。 

參酌中央及縣

(市)政府歲入來

源別預算科目設

置依據與範圍，

將「學費學分

費」、「雜費」

及「實習費」整

併為「學雜費收

入」。 

  雜項收

入 

      雜項收

入 

    
  

    收回以

前年度

歲出 

各項支出跨年度收回者。     收回以

前年度

歲出 

各項支出跨年度收回者。 

  

  

  

其他雜

項收入

押圖費逾期廠商未領回、

超額進用殘障人士補助

費、保證金逾期廠商未領

回、代拆除違建收入、交

響樂團舉辦音樂會之門票

收入及受邀演出酬勞、游

泳訓練、職技訓練、代訓

收入、依據臺北市政府所

屬各機關政府出版品管理

要點發行之出版品銷售收

入及依據採購法規定辦理

採購之招標文件工本費、

各類回饋金收入、刨除料

回收金、派兼董監事酬勞

收入、員工宿舍費、平價

住宅維護費、無其他適用

科目之收入。 

    其他雜

項收入

押圖費逾期廠商未領回、

超額進用殘障人士補助

費、保證金逾期廠商未領

回、代拆除違建收入、交

響樂團舉辦音樂會之門票

收入及受邀演出酬勞、游

泳訓練、職技訓練、代訓

收入、依據臺北市政府所

屬各機關政府出版品管理

要點發行之出版品銷售收

入及依據採購法規定辦理

採購之招標文件工本費、

各類回饋金收入、刨除料

回收金、派兼董監事酬勞

收入、無其他適用科目之

收入。 

「員工宿舍費」

及「平價住宅維

護費」依其費用

性質，由原「規

費收入－使用規

費收入－場地設

施使用費」項下

移出，移列至本

細目項下。 

    有線廣

播電視

事業收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有

線廣播電視事業發展基

金」依有線廣播電視法第

    有線廣

播電視

事業收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有

線廣播電視事業發展基

金」依有線廣播電視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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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入來源別預算科目名稱定義與範圍修正對照表 

歲入來源別預算科目

名 稱 ( 修 正 後 )

歲入來源別預算科目

名 稱 ( 現 行 )

科 目 子 目 細 目

定 義 與 範 圍

( 修 正 後 )
科 目 子 目 細 目

定 義 與 範 圍 

( 現 行 ) 
說 明

  入 53 條規定撥付本府款項，

供用於與該法有關之地方

文化及公共建設之收入。

  入 53 條規定撥付本府款項，

供用於與該法有關之地方

文化及公共建設之收入。 

 

    廢棄物

清理費

依據廢棄物清理法第 24

條規定徵收之收入。 

    廢棄物

清理費

依據廢棄物清理法第 24

條規定徵收之收入。 

  

  其他收

入 

      其他收

入 

      

    地方政

府配合

款 

經費來源為其他地方政府

配合款者。 

    地方政

府配合

款 

經費來源為其他地方政府

配合款者。 

  

租稅增

額收入 

    依據行政院 101 年 7 月 24

日院臺經字第 1010138527

號函核定之「跨域加值公

共建設財務規劃方案」內

容，係指公共建設引發特

定範圍內、一定期間、特

定稅目之稅收成長增額，

得作為公共建設財源之收

入。 

租稅增

額收入

    依據行政院 101 年 7 月 24

日院臺經字第 1010138527

號函核定之「跨域加值公

共建設財務規劃方案」內

容，係指公共建設引發特

定範圍內、一定期間、特

定稅目之稅收成長增額，

得作為公共建設財源之收

入。 

  

  
租稅增

額收入 

  
    

租稅增

額收入

  
  

  

    
租稅增

額收入
      

租稅增

額收入
  

  

 

臺北市政府法務局 函 

地址：11008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9樓

東北區 

承辦人：廖芝宜 

電話：02-27208889轉2413 

傳真：02-27596695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4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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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字號：北市法綜字第10531569200 號 

主  旨：內政部以 105 年 4 月 15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1050412476 號函核釋

「關於不動產說明書應記載事項部分內容得否以標的現況說明書替

代疑義」一案，請查照。 

說  明： 

一、依據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105 年 4 月 20 日北市地權字第 10511756200

號函辦理。 

二、檢附旨揭函影本 1份供參。 

正  本：臺北市政府各機關（刊登公報不另行文） 

副  本： 

 

局長 楊 芳 玲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業 務 主 管 決 行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函 

地址：11008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3樓

北區 

承辦人：謝偉薇 

電話：02-27287444 

傳真：02-27232568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4月 20日 

發文字號：北市地權字第 10511756200 號 

主  旨：有關不動產說明書應記載事項部分內容得否以標的現況說明書替代

疑義一案，請轉知所屬會員，請查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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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 

一、奉交下內政部 105 年 4 月 15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1050412476 號函辦

理，隨文檢送該函影本 1份。 

二、副本抄送本府法務局（請依規定函本府秘書處刊登市府公報）、抄發

本局秘書室（請刊登法令月報）（以上均含附件）。 

正  本：台北市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台北市不動產代銷經紀商業

同業公會 

副  本：臺北市政府法務局（含附件）、臺北市政府地政局秘書室（含附件） 

 

內政部 函 

地址：40873臺中市南屯區黎明路2段503

號 

聯絡人：蘇貴香 

聯絡電話：04-22502157 

傳真：04-22502372 

電子信箱：gssu@land.moi.gov.tw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4月 15日 

發文字號：內授中辦地字第 1050412476 號 

主  旨：關於不動產說明書應記載事項部分內容得否以標的現況說明書替代

疑義 1案，請查照。 

說  明： 

一、復貴府 105 年 4月 7日府地價字第 1050072768 號函。 

二、按不動產說明書解說之目的，在於使交易相對人，經由不動產經紀

人員之說明，得就交易不動產之權利關係、使用現況、瑕疵情形、

交易條件及周邊環境等充分理解，並為全面考量後，始決定是否成

立不動產買賣契約。因此，詳實之不動產說明書內容有助於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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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賣雙方充分之物件資訊，以協助當事人作成正確之交易決定並

順利完成交易程序，以避免日後滋生糾紛或造成買受人之損害。復

按不動產說明書不得記載事項第 5 點規定：「不得記載以不動產委託

銷售標的現況說明書、不動產委託承購標的現況說明書、要約書標

的現況說明書或建物現況確認書，替代不動產說明書之內容。」旨

在於落實不動產經紀業者克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並據實調查

交易標的之相關資訊，以避免業者便宜行事，影響交易當事人權

益。是以，為保障消費者權益，不動產說明書應記載事項部分內

容，倘以標的現況說明書替代，除有規避不動產經紀業者履行調查

責任之虞外，亦與不動產說明書不得記載事項上開規定不符。請貴

府輔導所轄不動產經紀業者切實檢討改善，並得視具體個案情形審

視是否違反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4條之 2規定。 

正  本：南投縣政府 

副  本：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南投縣政府除外）、本部法規委員會、地

政司（不動產交易科） 

 

其 他 

 

臺北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4月 20日 

發文字號：府訴二字第 10509055500 號 

主  旨：公示送達本府 105 年 4 月 15 日府訴二字第 10509048000 號訴願決定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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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  據：訴願法第 47條第 3項規定準用行政訴訟法第 81條之規定。 

公告事項：  

一、查林秀玲因違反臺北市公園管理自治條例事件向本府提起訴願一

案，經本府以旨揭訴願決定：「訴願不受理。」在案。惟訴願人之戶

籍經遷至新北市板橋區中正路 6 號（新北市板橋戶政事務所），因尚

非其可得收受文書送達之處所，是應為送達處所仍屬不明，茲依前

揭規定公示送達。 

二、旨揭訴願決定書正本存本府法務局，訴願人得隨時前往領取。 

 

市長 柯 文 哲 
法務局局長 楊芳玲 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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